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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地區之需要，得附設國中部或職業類科（以3科為限）。高級中學課程以加

強基本學科之研習為重點，各科教材由教育部編輯或審定。高級中學設校長1
人，綜理校務；分設教務、訓導、總務3處，並設校務會議，教務會議，訓導

會議。高級中學學生修業期滿，成績及格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。私立高級中

學，除適用本法外，並依私立學校法辦理。

圖34-2 圖34-1

圖34-3

編號三五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行政院函送「國民教育法」

民國68年5月23日

檔 號：0 6 8 / 0 0 2 . 0 4 / 1 / 1 4 / 0

說  明 ：

九年國民教育自民國57年開始實施，一直是依照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

辦理；民國68年5月23日總統令公布「國民教育法」，並同時廢止「國民學校

法」及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」，從此國民教育之辦理，悉依新法。「國民

教育法」全文計22條，首先確定「以養成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

健全國民為宗旨」；並規定國民教育，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；學齡兒童由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分發入學，一律免納學費；國民中、小學之課程，採九年

一貫制；國小及國中，以採小班制為原則；國小及國中學生修業期滿，成績及

格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。又國小及國中應配合地方需要 ，協助辦理社會教

育。另師範學校及設有教育學院（系）之大學，為辦理國民教育各項實驗、研

究，並供教學實習 ，得設實驗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或幼稚園。

圖35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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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5-2

圖35-4 圖35-3

編號三六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師範教育法」

民國68年11月21日

檔 號：0 6 8 / 2 0 1 . 0 1 / 1 / 2 / 0

說  明 ：

「師範教育法」由總統於民國68年11月21日公布；原「師範學校法」同時廢

止。師範教育以培養健全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，並研究教育學術為宗旨；

由政府設立之師範大學、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實施。師範大學、師範學院

以培育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為目的，並兼顧教育學術

之研究；師範專科學校以培育國民小學、幼稚園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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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5-2

圖35-4 圖35-3

編號三六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師範教育法」

民國68年11月21日

檔 號：0 6 8 / 2 0 1 . 0 1 / 1 / 2 / 0

說  明 ：

「師範教育法」由總統於民國68年11月21日公布；原「師範學校法」同時廢

止。師範教育以培養健全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，並研究教育學術為宗旨；

由政府設立之師範大學、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實施。師範大學、師範學院

以培育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為目的，並兼顧教育學術

之研究；師範專科學校以培育國民小學、幼稚園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為




